浙江省财政厅文件 

浙财采监[201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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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3—2014年省级单位会议培训定点采购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财政局，省级各单位，各定点饭店：
    为进一步规范会议培训采购行为，控制和精简会议，有效降低行政成本，根据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有关要求，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省直机关会议管理规定〉的通知》（浙委办〔2008〕5号）精神，决定对2013-2014年度省级单位的各类会议、培训继续实行定点采购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凡省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包括在杭和杭外单位，以下简称采购单位）在省内召开或承办的各类会议、培训，均应纳入政府采购定点管理的范围，按照本通知的要求在浙江政府采购网公布的定点饭店、酒店、宾馆、培训中心、招待所（以下统称定点饭店）举办。上述单位工作人员在省内公务出差，可根据差旅费规定标准在定点饭店中按定点饭店承诺的价格选择住宿，并凭工作证、公务卡结算。

    中央和省级组织、人事部门对干部培训管理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二、定点饭店及价格

    本期会议培训定点饭店由省、市、县三级集中采购机构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并共享采购结果。在杭和杭外的各定点饭店具体名单及其价格等相关信息可登录浙江政府采购网“协议定点采购大厅—会议培训”栏目查阅。部分县尚未完成定点饭店采购或未上报的，应抓紧时间完成相关工作并及时上报。

    经政府采购确定的定点饭店的价格、折扣率分别为最高限价和最高折扣率，采购单位可根据浙委办〔2008〕5号文件规定的会议分类和会议费开支标准，或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省直机关培训费开支规定的通知》（浙财政字〔2008〕43号）规定的培训费开支标准，结合会议培训的实际情况，通过浙江政府采购网“协议定点系统”与定点饭店进一步协商确定客房、会议室、餐饮等服务的最终成交价格。

    定点饭店未在浙江政府采购网进行供应商注册并在“协议定点系统”维护本饭店相关信息的，不得承接省级单位会议。省财政厅将联合各市、县（市）财政部门组织各饭店进行信息维护工作，并在审核后批准上线，各省级单位不得在未上报定点饭店的地区举办会议或培训。

    三、协议有效期

本期会议培训定点采购的有效期为：自发文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

    四、定点饭店的选择

    协议有效期内，各省级单位可根据会议培训的类别、规模、经费等要求，综合比较定点饭店的报价、地理位置、场地条件、服务承诺等因素，自主择优确定承办本单位会议培训的定点饭店。

    采购单位应优先选择本部门、本系统所属的定点饭店举办会议培训。如本部门、本系统所属的饭店（包括酒店、宾馆、培训中心、招待所、学校等机构）未纳入本次定点饭店范围的，由该饭店提出书面申请，并承诺其收费标准低于或不超过同类定点饭店报价，经主管部门确认，并报省财政厅审核、备案及纳入浙江政府采购网“协议定点系统”管理后，可以承接本部门、本系统的会议培训，但不得承办其他采购单位的会议培训。

    五、会议培训定点采购实施程序

     采购单位应当依据政府采购预算执行确认书，按照“节约、适用”的原则选择会议培训定点饭店，并通过浙江政府采购网办理定点采购手续。具体采购程序仍按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省级单位2008年度会议培训定点采购的通知》（浙财采监字〔2008〕8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会议培训定点采购的工作要求

    1.采购单位应按照浙委办〔2008〕5号文件的规定，本着“精简、节约”的原则，建立健全会议培训审批制度，并严格执行报批程序，以有效控制会议培训的数量、规模，压缩会议日程，提高会议培训质量，节约会议经费开支。

    2.采购单位应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对本单位的会议培训实施定点管理。省级会议培训应根据会议类别选择省内相应的具有该类会议培训承办资格的定点饭店；如承办中央部门或单位的有关会议，应按规定选择具有“中央会议定点资格”的在浙定点饭店（具体名单及信息见“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饭店查询网”，或浙江政府采购网上承办类型为“中央定点”的饭店）。采购单位不得超类别选择定点饭店，或擅自在非定点饭店中举办会议培训。

    3.定点饭店应按照投标文件或协议、合同承诺的各项条款履约，严格执行政府采购优惠价格及服务，并不断改进管理和服务水平。定点有效期间不得变相提高住宿、会议室和其他服务价格及餐饮折扣，不得以各种理由或无故拒接采购单位的会议培训，不得擅自超范围或标准承接其他类别的会议培训。

    4.采购单位应对定点饭店提供的服务做出合理评价，对不能履行合同规定或有其他严重违反合同条款行为的，应及时向省财政厅、省政府采购中心反映，省财政厅将会同省政府采购中心按规定予以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及时向采购单位反馈。

    5.省财政厅将会同省监察厅、省审计厅等部门对会议培训定点采购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采购单位通过会议培训费支出在定点饭店套现牟利的，或擅自到非定点饭店召开会议培训等违反本通知规定行为的，将对采购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如发现定点饭店违反规定的，将按规定取消其定点饭店资格。

    七、其他事项

    本期会议培训定点饭店采购工作实行全省联动。各市、县（市、区）采购单位在省内召开或承办的各类会议培训，可参照本通知有关要求实行定点采购管理，并在当地财政部门公布的定点饭店中举办。

    各地财政部门应会同集中采购机构加强对本地区定点饭店的服务和履约情况的监管，建立供应商履约及诚信记录档案，并进行动态管理，建立和完善定点饭店正常的进入退出机制。凡符合会议、培训定点采购条件的饭店，可按规定定期进行审核增补；对违法、违规的定点饭店，应取消其定点资格。各地定点饭店的增减情况及原因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上报省财政厅，由省财政厅审核确定后统一在浙江政府采购网站予以公告（增减后的定点饭店名单将不再另行发文通知）。

     各采购单位和定点饭店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有问题的，可及时向省财政厅或省政府采购中心反映。省财政厅联系电话：0571-87058424；省政府采购中心联系电话：0571-8890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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